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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6847.htm 第十章 房产税法 房产

税：是以房产为征税对象，依据房产价格或房产租金收入向

房产所有人或经营人征收的一种税。 第一节 纳税义务人及征

税对象 一、纳税义务人： 1、产权属于国家所有的经营管理

单位 产权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集体单位和个人 2、产权出

典的承典人 3、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屋所在地的房产

代管人或使用人 4、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房产代

管人或使用人 5、无租使用其他房产的使用人 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企业、外国人不交房产税。 二、征税对象房产 房地产

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 出售前不征税 出售前已使用、出租

、出借征税 第二节 征税范围 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 

第三节 计税依据与税率 一、计税依据 1、从价计征余额计税 

依照房产原值减除10％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 注意： （一

）以房产投资联营，投资者参与投资利润分红，共担风险的

，按房产余值作为计税依据计征房产税； 以房产投资，收取

固定收入，不承担联营风险的，由出租方按租金收入计缴房

产税。 （二）融资租赁房屋，以房产余值计算征收，至于租

赁期内房产税的纳税人，由当地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 （三）新建房屋交付使用时，如中内央空调设备已计算在

房产原值之中，则房产原值应包括中央空调设备； 如中央空

调设备作为单项固定资产入账，单独核算并提取折旧，则房

产原值不包括中央宿弊设备。 旧房安装空调设备，一般都作

单项固定资产入账，不应计入房产原值。 2、从租计征全额



计税 因房产税按年缴纳，故此处的租金应指年租金。 二、税

率： 从价计征1.2％ 从租计征12％ （ 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

居民住房，用于居住4％） 第四节 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从价

计征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扣除比例）

×1.2％ 二、从租计征的计算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2％ 第

五节 税收优惠 优惠政策：6类情况 第六节 征收管理与纳税申

报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7种情况 二、纳税期限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三、纳税地点房产所在地 四、纳税申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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